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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内容
1.负责完成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政府采购相关项目全过程政府采购代理工作。
2.负责采购人在本年度内委托的其他项目采购代理服务。
3.具体项目和采购金额以财政批复及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审定为准。
2、 服务要求
1.中选人服务期限为：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全部采购代理工作结束且质疑和投诉期内发生的质疑及投诉全部处理完毕之日止。
2.费用标准参照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发改价格[2011]534号。
3.中选人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开展有关工作。
4.中选人须在接到采购人服务要求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采购人所委托的项目采购文件编制及公告发布等工作。
5.采购人对中选人工作结果有异议的，中选人应在1日内完成修改、调整并再次报采购人审批。

